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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強化本校多元開課模式，滿足特定地區或特定對象的終身學習需

求，各學系科或各學習指導中心得開設專班。 

二、學系科之專班課程，每學期開設課程至少三科、暑期開設課程至少

二科，並以當學期課程或「可供該學期開課之課程總表」為原則。

新開課程需提送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議。 

三、本校開設之專班以固定編班、集中選課方式辦理，其開班人數以完

成選課繳費人數達 20 人以上為原則，專班開設地點在直轄市區域

外，編班人數得降為 15 人為原則。 

    新開設專班需檢附班級經費收支表，簽案奉核後始得開班。專班開

設期間，如遇該課程選課人數少於下限規定，應採併班或跨班選課

或請該班生改以一般生自行選課。 

四、專班教學得採普通四次面授、多次面授或視訊面授等方式進行。中

心開設視訊專班需經專簽核准。 

五、專班學生之成績考查，依「國立空中大學成績考查辦法｣ 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六、為擴大生源，並滿足不同客群需求，得由各學習指導中心依當學期

課程或各學系「可供該學期開課之課程總表」開設各類專班。 

七、學系或各學習指導中心為專班規劃之課程，專班學生除曾在本校修

習過，准予免修外，應全部選讀。 

八、與校外機構合作之專班，或有特殊專班教務事項，應經本校教務會

議通過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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